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洗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
前言：
    本事務所遵循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財政部頒定之記帳士與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等相關規定，依洗錢與資恐風險及業務規模，訂定內部控制制度。
    本事務所內部控制制度係建立在事務所風險評估結果及有效管理辨識風險之基上，並 
得視情況隨時修正，其內容如下：
  1.評估風險
  2.內部控制及作業程序
  3.指派法遵或專責人員遵循管理
  4.持續性且定期實施員工教育訓練計劃。
  5.獨立自我審查或內部稽核。
  6.定期進行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評估報告之審查、更新並備置。
訂定內容如下：
一、評估風險

    受委任提供洗錢防制法第5條3項6款指定交易型態時，經辦人員應依事務所最近風險評估報告所訂最近之「風險評估表」，評估客戶風險等級，並經洗錢防制專員或負責人複核風險等級。其風險評估等級分為高風險及非屬高風險，定義高風險情況，包括客戶身份、背景、資金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或來自高風險國家、地區或資恐武擴名單之人及持續性交易。
二、內部控制及作業程序
(1) 作業程序
 1、案件承辦人與客戶簽任委任書、聲明書、其他證明文件。
 2、依風險評估流程編製客戶審查報告。
      3、案件承辦人將案件承辦完成，將文件彙整掃成電子檔，並經洗尊人員複核。
      4、對於持續性交易及高風險/資恐、武擴的客戶(案件)進行持續定期追蹤監控。
      5、案件完竣後，應保存至與客戶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五年，未結案件應予永久保存。
    (二)客戶審查、持續監控與記錄保存及通報
     1.客戶審查（一般查核）
      在客戶風險等級評估，為非屬高風險之情況下得以下列查核程序執行查核。
       eq \o\ac(○,1)客戶為自然人者，應取得其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號碼  

        及職業等身份資料，並核對客戶之國民身份證、健保卡、居留證、護照或其他
        可資證明其身份之證明文件。
       eq \o\ac(○,2)客戶為公司、獨資、合夥、有限合夥及其他組織之營利事業、其他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信託或類似信託之法律協議之受託人時，應瞭解其業務性質、所有權
        與控制權結構，應向客戶取得實質受益人及相關資料，並確實執行查核程序。
     2.客戶審查(高風險加強查核)
       eq \o\ac(○,1)客戶於風險評估等級評估有洗錢或資恐高風險情況時，為降低風險可參考進行
        下列抵減風險措施：
        eq \o\ac(○,1)-1提高對機構內具有較高風險業務之風險意識。

        eq \o\ac(○,1)-2增加交易監控。
        eq \o\ac(○,1)-3建立業務關係由高階管理人員核准。
        eq \o\ac(○,1)-4必要時可在法規要求之外，取得其他資訊，以證實客戶身份或實質受益權。
        eq \o\ac(○,1)-5取得有關該業務關係相關之其他資訊，例如業務活動數量和類型估計等。
        eq \o\ac(○,1)-6取得有關客戶資金來源和資產增加之相關佐證資料。
        eq \o\ac(○,1)-7要求高風險客戶提供額外文件，說明其營運已採取防免洗錢和資恐之相關
           控制措施。
        eq \o\ac(○,1)-8獨立之資訊驗證(即從客戶以外之可靠來源)。
        eq \o\ac(○,1)-9與潛在客戶停止任何交易，直到確認相關資訊為止。
        eq \o\ac(○,1)-10針對新的收購流程以及新產品或服務開發流程，分析可能發生之洗錢與
資恐漏洞。
       eq \o\ac(○,2)針對客戶在風險評估等級評估為高風險及洗錢、資恐/武擴名單（如北韓、伊

        朗、緬甸…）之情況時，除仍要執行一般查核程序外，必須另再加強查核並進
 行抵減風險措施及取得相關具體資料(可參考事務所風險評估報告內各項建議 
 之抵減風險控制措施)，惟必須經洗防專責人員或負責人同意才能承接。 
    3.持續追踪監控
       eq \o\ac(○,1)依本事務所之風險政策於業務關係存續中的「持續性交易」及高風險、洗錢、
        資恐/武擴名單（得隨時修正）應追踪監控，並調整風險等級。
       eq \o\ac(○,2)進行追踪監控時，應再確認客戶之資料是否有變更是否為最新之資訊。
       eq \o\ac(○,3)追踪監控時應注意是否有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3條
        第4項、第5項及第10條規定的應通報事項，如有應依規定之表格及時間內
        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通報。
    4.記錄保存
      全部案件的相關文件資料彙編成冊及掃成電子檔，並保存至與客戶業務關係或臨時
       性交易終止時起至少五年，如有未結案件應予永久保存。
三、安排法遵或專責人員
    (一)本事務所由負責人為洗防專責人員，因具有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資格，且有參
        加核准之專業訓練單位舉辦的在職教育訓練達一定時數，其相關能力具足，在
        所內之權限在全部員工之上，有決策權，亦較具獨立性。負責執行/協調/監督
        事務所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規範。
    (二)除前述為洗防專責人員外，如因業務規模需要，本所尚指派高階管理階層為洗
        防專責人員，對上其與負責人可以直接溝通，對下其可以下達命令，惟該高階
        管理階層應比照負責人接受相同之洗錢防制教育訓練時數。
    (三)本所之洗防專責人員必須無犯罪前科，亦不能有任何進行中的刑事訴訟，因此
        任命時，本所會到司法院的網站搜尋是否有相關的訴訟進行或前科。
        1.前述洗防專責人員於審核時相關條件如下：
          eq \o\ac(○,1)瞭解事務所之全部業務。(洗防專員適用)
          eq \o\ac(○,2)應瞭解防制洗錢／資恐之相關規定及程序。(洗防專員及員工適用)

          eq \o\ac(○,3)為本所合夥人或除負責人外較高職等之員工。(洗防專員適用)

          eq \o\ac(○,4)於司法院網站查有無任何刑事案件或進行中之訴訟。(專員及員工適用)
          eq \o\ac(○,5)所任命之洗錢防制專員，如有任何進行中之民事或刑事案件，則應予暫停
           其洗錢防制專員之任命。
        2.遴選員工之相關程序如下：
          eq \o\ac(○,1)於司法院網站查無任何刑事案件或進行中之訴訟。
          eq \o\ac(○,2)於集保AML系統比對名單。
          eq \o\ac(○,3)如前二項有顯示同名同姓且無法證明是否為當事人時，應請員工提示得證
           明非當事人之文件或聲明書。
四、教育訓練計劃
     (一)負責人及洗防專責人員依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第15條第1、2、3項之規
         定，應參加公會舉辦的在職教育訓練，並取得完成教育訓練證明。
     (二)事務所每年至少辦理2小時的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有關之教育訓練，事務所全
         體員工均應定期參加洗錢防制有關之教育訓練。
(三)新進員工與客戶進行互動之前，應接受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政策之教育訓練。
(四)有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訊息，隨時由事務所負責人或洗防專責人員在事務所或在
    員工群組發佈。
五、自我審查或內部稽核
     本事務所目前相關自我審查或內部稽核，係以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之「自我審查表」為檢視事務所落實及改進之遵循。
六、事務所內部控制制度訂定及重新檢視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1月 4日訂定
中華民國108年12 月31日第1次修訂
中華民國110年12 月31日第2次修訂 
中華民國112年12 月31日第3次修訂
中華民國114年12 月31日第4次修訂
	與客戶有接觸的員工已詳閱內部控制及自我稽核       簽章/日期：



     事務所蓋章:                   法遵/專責人員簽章:

